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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购项目合同书 
 

 

 

 

 

合同名称：义和小学采购电器设备  

合同编号：JS20260522 

 

 

 

 

 

 

采购单位：岑溪市归义镇义和小学 

供货单位：岑溪市归义佳顺电器店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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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方：岑溪市归义镇义和小学（采购单位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乙方：岑溪市归义佳顺电器店（供应商） 

 

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，现就甲方电气设备配件采购项目达成本购销合同： 

一、采购内容： 

序号 名称及规格 单位 数量 单价 金额 

1       喷漆   瓶    2 8 16 

2        锁   把 6 8 48 

3        电缆   米 6 8 48 

4        水阀   只 2 25 50 

5        胶钳   把 2 25 50      

6        水管配件   批 1 46 46 

7        胶水   瓶 2 10 20 

8        油漆   桶 9 30 270 

9        天那水   瓶 17 6 102 

10        分色纸   卷 43 8 344 

11        大桶油漆   桶 1 125 125 

12       18寸壁扇   台 2 255 510 

13        56寸吊扇    套 5 275 1375 

含税总金额 ：叁仟零肆元正（￥3004 元） 

售后服务及要求 

1、售后服务：（1）按国家有关规定实行“三包”； 

 （2）产品质保及其它售后服务按厂家承诺执行。 

2、交货期：签订合同后三日内。交货地点：采购单位指定地点。 

3、所有产品必须是全新未经使用正品、原厂包装、现场拆封安装、调试并验收。 

本合同的采购总金额为：叁仟零肆元正（￥3004 元）人民币，该价格为岑溪市交货含税价。 

二、质量要求和售后服务 

1、乙方提供的设备必须是符合国家有关标准，未经使用全新的产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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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乙方提供设备的质量保证期及售后服务承诺书。 

3、甲方在使用过程中发生质量问题，乙方在接到甲方通知后 24小时内应到达甲方现场。 

4、因货物的质量问题发生争议，由国家和岑溪市政府指定的技术单位进行质量鉴定，该鉴

定结论是终局的，甲乙双方应当接受。 

三、设备的包装、发运及运输 

1、货物在交货前发生的不可预见的风险均由乙方负责。 

2、货物在发运手续办理完毕后或货到甲方前 2 小时通知甲方，以准备接货。 

四、验收 

1、甲方对乙方所交货物依照国家有关技术标准进行现场验收；须安装的，由乙方现场安装

调试，性能达到技术要求的，给予签收，验收不合格的不予签收。 

五、交货期及交货方式 

1、交货期：签订合同后七日内。 

2、交货方式：以材料运到甲方指定地点，现场调试验收。 

3、交货地点：采购单位指定地点（岑溪市归义镇义和村） 

六、付款方式 

交货验收合格后 15 个工作日内一次性付清。 

七、合同生效及其它 

1、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加盖单位公章后生效。 

2、合同执行中，如需修改或补充合同内容，由双方协商同意后，另签署书面修改或补充协

议作为主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 

3、本合同一式叁份，甲方执两份、乙方执一份，均具同等法律效力。 

甲方 ：岑溪市归义镇义和小学             乙方 ：岑溪市归义佳顺电器店   

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：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：       

地址：岑溪市归义镇义和村             地址：岑溪市归义镇新圩富民街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联 系 电 话 ： 13768044600             联 系 电 话 841297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签约地点：岑溪市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开户名称：岑溪市归义佳顺电器店 

签约日期：2026 年 05月 22 日    开户银行：岑溪市归义农商行帐号：40231201013454095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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